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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深铁置业共同投资等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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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科”）下属全资子公司佛山市万科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万科”）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集团”）

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地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铁置业”）联合合作开发佛山南海

新交通车辆段上盖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该项目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泰山路

西侧、广珠西线东侧、贵广高铁以南、环岛南路北侧地段（编号TD2020(NH)WG0008）项

目（以下简称“该项目”），占地面积17.81万㎡，建筑面积48.1万㎡，可售建筑面积42.82

万㎡。 

双方拟共同投资设立一家由万科并表的项目公司，将作为实施主体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及

开发运营。公司第十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深铁置业共同投资等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地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福中一路1016号地铁大厦23层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福中一路1016号地铁大厦23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武雄 

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GBLK44 

主营业务：在具有合法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为酒店提供管理服

务；物业租赁，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地铁集团持有深铁置业100%股权，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历史沿革：深铁置业成立于2019年1月，是地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地铁集团轨道建

设、轨道运营、物业开发、资产经营“四位一体”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肩负着轨道交通沿线

土地综合开发、反哺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的历史责任，探索并形成了国内领先的“轨道+物业”

模式，公司团队已积累了十余年的轨道上盖综合开发经验。 

主要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目前主要为地铁集团提供开发管理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深铁置业2019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11,223.89万元、净利润219.04万

元，截至2020年3月公司报表净资产9,479.19万元。 

与万科的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地铁集团持有公司28.69%股份，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深铁置业为地铁集团的子公司，是万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

法人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人士。 

经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深铁置业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三、 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目前的项目可研测算，预计未来股东双方将在该项目投入建设资金不超过人民币60

亿元；按股权比例计算，佛山万科需投入的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0.6亿元，深铁置业投入的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29.4亿元。具体的关联交易事项包括： 

1、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 

为推进项目建设，佛山万科与深铁置业拟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其中佛山万科持股

51%，深铁置业持股49%。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56亿元，双方股东按股权比例认

缴，其中佛山万科认缴人民币8.45亿元，深铁置业认缴人民币8.11亿元。 

2、 双方股东提供股东投入 

除注册资本之外，项目剩余所需资金，由双方股东按股权比例以股东投入方式解决，其

中佛山万科投入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2.15亿元，深铁置业投入的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1.29亿元，

双方股东投入的资金均不计息。 



3、项目公司利润的预分配 

该项目进入预售阶段并取得销售回款后，项目公司将向股东双方返还股东投入。在未达

到结算条件前，预计项目公司以往来款方式按股权比例向双方股东进行预分配，其中向深铁

置业预先分配的利润不超过人民币7.5亿元。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该项目为轨道车辆段上盖项目，与深铁置业联合竞拍获得，并联合开发。本交易有利于

充分发挥双方的“轨道+物业”优势，打造佛山地区的TOD标杆项目。 

四、与地铁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初至本公告之日，公司与地铁集团无其他新增关联交易。 

五、董事会授权事项 

为顺利推进本项目，提高决策效率，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深铁置业按照上述方案共同投资

设立项目公司等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并提请董事会授权总裁及其转授权人士处理以下事项： 

（1）授权总裁及（或）其转授权人士在上述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决定关联交易相关的

具体事项； 

（2）授权总裁及（或）其转授权人士按照深圳和香港两地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上

述合营安排等交易进行披露。 

六、履行的相关程序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与深铁置业共同投资等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认为：公司与深铁置

业共同投资等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合理和合规的经济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遵

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与深铁置业共同投资等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公正，存在潜在利益关系的董事

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属于正常、合理和合法的经济行

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十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深铁置



业共同投资等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报备文件 

1、第十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与深铁置业共同投资等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